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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特種防護團防空疏散避難實施計畫(草案) 

 
壹、依據： 

  一、民防法。(110 年 1月 20日修正) 

  二、民防法施行細則。(109年 2月 18日修正) 

  三、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104年 1月 21

日修正)。 

  四、防空演習實施辦法(97年 10月 21日修正)。 

  五、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建檔作業要點(108 年 7月 26日) 

  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110年 10月 7日)  

  七、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全民國防手冊範本(111 年 4月)。 

  八、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關鍵基礎設施自我防護作為檢核表(110

年 5月 11日) 

  九、內政部災害防救法暨防災士培訓及認證管理要點。(111年 6月

15日) 

  十、內政部移民署緊急疏散處理方案。(101 年 10月 31日) 

十一、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108 年 1月 16日) 

十二、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暨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 

貳、目的： 

  一、以強化防空演習整備作為及建構一級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桃園國

際機場園區(以下簡稱園區)韌性安全防護機制為主軸，結合民

防動員、災防整備、消防應變、國防備援(四防合一)下，整合

醫療救護、災害防救與緊急疏散避難等各種緊急應變機制。 

  二、將三層防(護)禦(熱區【第一層-責任分區】、暖區【第二層-保

全人員】、冷區【第三層-航空警察局】)擘劃落實執行。 

  三、俾利配合桃園機場公司(以下簡稱機場公司)營運安全處及營運

控制中心(T1 管理中心&T2OCC) 發布空襲警報時，除能執行協

作航空警察局遂行人車進出管制外，並於空襲警報結束後支撐

機場持續營運(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BCM)，藉以

提昇全民敵情威脅認知，落實全民防衛動員，實踐全民國防之

目的。 

參、任務分配(依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災害管理四個階段區分)及建

議處置作為：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40111035000-108072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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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園區陸側、空側、管制區及非管制區各場域複雜著眼，須

在桃園機場公司發布空襲警報時，讓各單位人員能迅速進行防空

避難，並於減災整備計畫階段熟稔疏散避難路徑，確保機場大聯

盟公民營廠商員工自身安全及引導不特定人員(旅客)至防空疏散

避難位置。 

  一、任務分配-預防、減災、整備及保護階段： 

  (一)由機場公司統籌規劃園區防空疏散避難計畫及聯合防空(萬安

00號)演習執行計畫。 

  (二)航空警察局(以下簡稱航警局)依法襄助園區「防空疏散避難設

施」建檔作業，並配合特種防護團進行定期與不定期檢驗。 

  (三)特種防護團： 

  1.負責園區內公民營單位企業「防災士」人力培育及教育訓練。 

  2.年度內定期與不定期編組航警局、機場公司營運安全處AED及防

災業參、維護處機電及消防等各業參至各公民營「責任分區」

單位，檢驗擬定之「防空疏散避難計畫」及緊急發電備源油料

是否符合安全存量。 

  (四)園區內各公民營單位依「責任分區」擬定防空疏散避難計畫。 

  (五)機場公司總務處及職業安全考核處須建置緊急避難物資存量及

存放庫房，每月定期檢查並詳實記錄，俾利緊急疏散避難應變

所需。 

  (六)機場公司業務處及航務處(消防大隊)須檢視各航空公司緊急避

難物資存量及存放庫房，俾利緊急疏散避難應變所需。(準空難

災害防搶救作業程序) 

  (七)園區內各公民營單位依「責任分區」將自聘保全人力及協請良

福保全公司依約指導保全人力，確遵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110

年5月11日訂頒關鍵基礎設施自我防護作為檢查表(如附件1)，

協助人車管制及人員疏散避難。 

  (八)園區內各公民營單位依機場公司律定之「責任分區」劃設細部

避難路線指引及弱勢群族(含孕婦及未成年人)或行動不便身障

者專屬預劃防空避難設(備)施位置，並納入所定之「防空疏散

避難計畫」附件。 

  二、應變及復原階段： 

  (一)警報發放時，按園區各「責任分區」單位負責疏散與避難。 

  (二)航警局依法襄助防空疏散避難人車管控。 

  (三)如遇特殊狀況時，特種防護團在團長指揮下調派任務編組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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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防災士人力，分工引導各公民營單位所屬員工及各場域不特

定人員進行緊急疏散避難，並於復原階段襄助機場公司恢復持

續營運。 

  (四)若發生人員受困於電梯內，應啟動緊急應變機制，由維護單位

及專人進行搶救。 

  (五)如若人員有發生推擠踩踏受傷或遭不明物砸傷情事，應就近協

請各「責任分區」單位進行初級傷患包紮並向機場公司營運控

制中心電聯協處後續醫療支援，協助傷患收容、心理撫慰、急

救與送醫等措施。 

  (六)管制區內旅客於防空疏散避難結束後，須聽從「責任分區」單

位按「航空保安」相關規範，再返回進入管制區前，須重新接

受海關檢查(Customs)、證照查驗(Immigration)、人員檢疫及

動植物檢疫(Quarantine)、安全檢查及航空保安(Security)等

相關查驗。 

  三、任務場域(責任分區)分配： 

 (一)第一分團（機場公司）： 

    1.T2航廈各樓層辦公區域，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

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 

   2.下轄納編之移民署請針對業管通關提高警覺，縝密該署緊急疏

散處理方案和防範相關 SOP，並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

人員，請妥適賦予相關任務。 

    3.下轄納編之環宇商務中心，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

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

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旅客)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二)第二分團（飛航服務總臺）：本獨立自救互救及「責任分區」原

則將已完成認證之「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

引導所屬員工及不特定人員(如維護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

避難位置。 

 (三)第三分團（華儲公司）：本獨立自救互救及「責任分區」原則，

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

務，引導貨運倉及承攬業大樓員工及不特定人員(如維護商等)

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四)第四分團（中華航空公司、華航修護工廠、華航園區、華航諾

富特飯店、機場捷運站出口【A14a 機場旅館站】及臺灣飛機維

修公司）：出入境報到櫃台、行李查驗區、辦公休息室、空陸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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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場域、修護廠區、園區及飯店內外場域等，就「責任分區」

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

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旅客)迅速疏散至防

空疏散避難位置。(請確認航空警察局已劃設列管之防空疏散避

難所 1,714 人，並依航空保安法適切劃設廠區員工收容常模及

開放不特定人員進入) 

 (五)第五分團（長榮航勤公司【請確認航空警察局已劃設列管之防

空疏散避難所 2,020 人並依航空保安法適切劃設員工收容常模

及開放不特定人員進入】）：各辦公室場域及空陸側作業場域等，

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

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維

護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六)第六分團（桃園航勤公司）：公司各辦公室、空陸側維修、T1

行李手推車及作業場域等，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

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

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維護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

位置。 

 (七)第七分團（中華郵政台北郵件處理中心）：中心各辦公室、郵件

處理作業場域及航廈郵局等，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

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

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維護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

難位置。 

 (八)第八分團（國泰航空公司）：出境報到櫃台、行李查驗區及辦公

休息室等，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

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

人員(如旅客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九)第九分團（財政部關務署台北關）：各辦公區、航廈各報關作業

區及查驗區域等，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

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

不特定人員(如維護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十)第十分團（長榮倉儲公司）：各行政辦公區及各作業區域等，就

「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

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維護

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請確認大園警察分局已

劃設列管之防空疏散避難所 654 人並依航空保安法適切劃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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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收容常模及開放不特定人員進入) 

(十一)第十一分團（第二航廈維護廠商及自來水供應維護站）：各合約

商依約維護作業場域，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

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

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維護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

置。 

(十二)第十二分團（華夏航科國際公司）：行政辦公區域就「責任分區」

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

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維護商等)迅速疏

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十三)第十三分團（昇恆昌免稅商店）：各販賣免稅商品區及行政作業

區域等，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

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

人員(如旅客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十四)第十四分團（第一航廈維護廠商及瓦斯加壓站）：各維護商依約

維護作業場域，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

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

不特定人員(如維護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十五)第十五分團（采盟免稅商店及誠盟公司）：各販賣免稅商品區及

行政作業區域等，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

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

不特定人員(如旅客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十六)第十六分團（長榮航空公司）：出入境報到櫃台、行李查驗區、

空陸側作業場域及辦公休息室，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

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

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旅客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

難位置。 

(十七)第十七分團（長榮空廚公司）：各辦公區及空陸側作業場域，就

「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

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維護

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請確認航空警察局已劃

設列管之防空疏散避難所 1 萬 1,512 人並依航空保安法適切劃

設員工收容常模及開放不特定人員進入) 

(十八)第十八分團（長榮航太公司【請確認航警局已劃設列管之防空

疏散避難所 652人+3,019人並依航空保安法適切劃設員工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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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模及開放不特定人員進入】及長異發動機維修公司）：各辦公

室場域及空陸側作業場域等，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

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

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維護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

難位置。 

(十九)直屬防護第 1、2隊(聯合航空及日本航空)： 

      出入境報到櫃台、行李查驗區、空陸側作業場域及辦公休息廳

室，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

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

旅客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廿)直屬防護第 3、9隊（信實清潔維護公司）：依約 T2行李手推車

及維護作業場域，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

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

不特定人員(如旅客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廿一)直屬防護第 4、10隊（良福保全公司）： 

    1.依約維護機場安全場域及出入境協勤查驗管制區，就「責任分

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

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旅客等)迅速

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位置。 

    2.新編成「桃園機場特勤警衛隊」須結合建置之特殊性，請在勤

前教育時機適時布達重點任務，強化勤務效能，並置重點與航

警局切取連繫，確保營運控制中心(T1 管理中心和 T2OCC)及機

關首長之安全，以符主、次要任務之目標。 

(廿二)直屬防護第 5、6、7及醫護、婦女、供應等隊(聯邦快遞、臺灣

銀行、新東陽公司、疾病管制署、臺灣菸酒公司及義美吉盛公

司) 

      所屬辦公休息廳室、相關分站點及賣場，就「責任分區」原則

將已完成認證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

務，引導所屬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旅客等)迅速疏散至防

空疏散避難位置。 

(廿三)直屬第 8隊（航務處航油科）：各辦公區、油槽囤儲區、空陸側

作業場域及汙水處理廠等，就「責任分區」原則將已完成認證

之企業「防災士」人員，請妥適組訓賦予相關任務，引導所屬

員工及協助不特定人員(如維護商等)迅速疏散至防空疏散避難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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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建議處置作為： 

  (一)第一分團(機場公司)： 

    1.營運安全處及營運控制中心： 

      ○1 開設「軍民聯合防空萬安○○號演習」指揮所，於第二航廈

營運控制中心。 

      ○2 情報傳遞，警報發放。 

      ○3 防情宣導，請於大廳班機顯示牌上，於警報發放同時，顯示

「軍民聯合防空萬安○○號」字幕，並備中、英文廣播詞，

反覆播報「萬安演習即防空演習」請不特定人員(旅客)至疏

散避難空間進行緊急避難。 

      ○4 醫療合約醫院請編組緊急應變小組，並於管制區及非管制區

服務站點開設急救站，檢整航廈內出入境廊廳之電動車，以

因應傷患收容、急救與送醫診治。 

      ○5 依「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暨「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調度保全人員引導不特定人員(旅客)，進

行緊急避難。 

    2.航務處(消防大隊及航油科)： 

      ○1 在南北空側機坪及東西消防站原駐地整備，保持機動待命，

接獲狀況，即時出動。 

      ○2請編成油庫、油路搶修隊或組，於油庫適當位置待命。 

    3.維護處及工程處： 

      請編成道路、橋樑、跑滑道工程搶修隊，完成集合待命，並以

開口合約備妥工程車及搶修器材。 

    4.業務處： 

      ○1 請電督各合約商店遵守演習規定。 

      ○2 請電督各航空公司地勤服務報到櫃台人員遵守演習規定。 

    5.物業開發處：請電督各物流業遵守演習規定。 

    6.資通處：請編組搶修人員適時進行資訊節點斷訊搶修作業。 

    7.總管理處：請電督各處室從業人員遵守演習規定。 

    8.總務處： 

      ○1由分團長主持統整機場公司區分北及南 2 區各辦公室場域，

依防災士教育訓練「機場兵棋推演設計-災害想定、情境模擬

與推估」、「機場防災計畫實作與驗證」暨回訓教育訓練「事

件行動計劃指南 Incident Action Planning Guide,IAP」實

作及實操，產製桃園機場公司從業人員疏散避難計畫(含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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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引導圖)。 

      ○2 針對防空疏散避難衝擊園區持續營運面相，依權責委由營運

安全處業管推動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暨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滾動式驗證後修訂。 

  (二)各分團及直屬隊： 

    1.依約督導所屬保全業者，協助人車管制及人員引導疏散避難。

(請詳閱附件 1：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 110 年 5 月 11 日訂頒

關鍵基礎設施自我防護作為檢核表) 

    2.各場域之消防、機電、AED 保管人及廠護等，請立即檢整設備

(施)、器具是否運作正常及醫療急救用品和急救箱量能是否充

足，俾利突發狀況受傷時發揮自救互救運用。 

    3.演練時，在各營運控制中心(安管或企安部門)指揮下，先行與

機場公司營運控制中心、航務處消防大隊及航空警察局進行通

聯測試驗證。 

    4.就各公民營廠商成員熟悉疏散動線及避難位置考量： 

      ○1全體演練時，依各場域防災避難疏散計畫執行，各辦公廳(室)

除留守 1人外，其餘人員均應參與演練。 

      ○2 平時各分團及直屬隊得定期召集所屬防災士及編組成員，進

行疏散避難計畫製訂、兵棋推演及實際操作疏散動線與避難

位置，以臻完整及落實特種防護團推展之企業防災士認證教

育訓練(2 日部頒學術科課程及認證測驗、4 次複訓教育訓練

【常年教育、桃園機場客製化防災桌遊、桃園市防災教育館

移地情境體驗教育訓練、陸軍化訓中心移地交流參訪特種防

災緊急應變及防護作為】及次年取得認證資格後進行回訓教

育訓練「事件行動計劃指南 Incident Action Planning 

Guide,IAP」實作及實操)。 

  (三)自救互救、防(救)災物資(含求生基礎必需品存量)、機具及醫

療急救等作為： 

    1.機場公司總務處：盤點緊急避難物資之現有礦泉水及緊急避難

包(含急救箱)等存量及存放庫房，依各處室人員比例合理分配

可領用量能。 

    2.機場公司職業衛生安全考核處：盤點緊急避難物資存量及存放

庫房之口罩、耳塞和醫療包紮用品等。 

    3.各公民營單位(含管制區及非管制區美食街廠商)管制現場存有

之食物、飲品和緊急避難包（含急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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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管制區廊道(2F及3F)內的電動車，請各「責任分區」單位協調

所屬列管單位納入急救後送機具管制，分佈現況及建置量能納

入「防空疏散避難計畫」附件(責任分區-寰宇商務股份有限公

司、昇恆昌公司、信實清潔維護公司) 

    5.餘請參考附件 2-防空疏散避難須知圖解及全民國防手冊＜範

本＞摘要整備，並納入「防空疏散避難計畫」附件。 

  (四)防空避難設(備)施、容留人數及避難路線指引： 

   1.第一航廈：中央車道(留容人數：1,500人)、行李處理場(留容

人數：6萬人)、美食街及捷運站疏散避難。 

   2.第二航廈：中央車道(留容人數：1,500人)、行李處理場(留容

人數：6萬人)、3號停車場地下層(留容人數：1萬人)或4號停車

場地下層(留容人數：3萬人)、美食街及捷運站疏散避難。 

肆、演習方式：（演習代名軍民聯合防空「萬安○○號」演習） 

    全民防空疏散演練。 

伍、演習階段： 

  一、全民防空演練： 

  (一)假想台、澎、金、馬地區猝然遭受敵飛彈及飛機襲擊，由演習

統裁部至空軍作戰中心發布空襲狀況，誘導軍、警防情單位實

施情傳作業與發放防空警報，演習地區內之所有部隊、機關、

學校及全體民眾實施 30分鐘防空疏散演練。 

  (二)全國劃分北、中、南、東、澎湖與金門、馬祖等 7 個地區，採

分區預告演習日期、時間方式實施。 

  (三)利用防空疏散避難計畫中的防空避難場所，於演習時，妥為運

用民防編組及企業防災士人力，引導所屬員工及不特定人員(旅

客)進入避難場所實施避難演練。 

  二、演練重點： 

      全民實施 30 分鐘防空疏散演練，演練項目如下： 

  (一)防情傳遞、交通管制及疏散避難作為。(機場公司營運安全處、

營運控制中心及航空警察局) 

  (二)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場域容量驗證。(機場公司營運安全處及航空

警察局) 

  (三)各民防團隊編組及企業防災士自救互救人力量能可否滿足支援

航廈內人員管制、防空疏散避難之作為與效能驗證。(各分團及

直屬隊) 

  (四)國軍部隊對敵飛彈來襲之防護與應變作為。(機場公司營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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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與區域聯防支援協定國軍單位) 

陸、演習一般規定： 

  一、演習時，各「責任分區」單位請將航警局指認且列管的疏散避

難設施，須在人命優先考量下開放供不特定人員(旅客)進行疏

散避難。 

  二、演習警報發放後，車輛一律就地靠邊停妥避難，駕駛及乘客依

所在地點進入各航廈內，進行疏散避難行為，車輛行動管制依

交通相關法規辦理。 

  三、請航警局依計畫協助實施管制進出本機場交通要道，並引導不

特定人員(旅客)立即疏散避難。 

  四、各民航班機正常起降，惟下機旅客立即接受憲、警、民防編組

人員指揮疏散避難。 

  五、演習中，如遇真實空襲狀況，演習立即停止，另按現行作業規

定再發放緊急警報。 

柒、園區軍民聯合防空（萬安○○號）演習協調事項： 

  一、T1 及 T2 航廈、長榮航太公司、長榮航勤公司、中華航空公司

所屬旅館、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華航修護工廠、桃園航勤、

中華郵政臺北郵件處理中心、長榮倉儲公司、華夏航空國際公

司、星宇航空公司修護廠區及長榮空廚公司等場域，週邊車輛

除有演習任務者外，一律導引就近路邊或有遮蔽物場域進行疏

散避難。 

  二、防空警報發放後，管制區空側場域維持正常營運作業，管制區

陸側及非管制區等場域一律停止活動，所有人員均應遵守航警

及保安引導人員指揮，在航廈大廳、廊道、地下室中央通道、

遮蔽掩護區及各航廈地下捷運站等場域進行緊急避難，杜絕室

外觀望情事。 

  三、T1 及 T2 航廈內之專櫃、銀行及餐廳等，一經聽聞警報聲響同

時即暫停營業，櫃檯拉上幕簾以熄燈示警。 

  四、防情宣導，務請各單位重視，必須讓所有員工旅客均知（萬安

○○號）演習，即是防空演習。 

  五、高速公路轉連絡道進機場之車輛，准進不准出，另各團隊負有

重要任務之車輛，得憑單位主官（管）證明函准予通行。 

  六、機場執行演習任務之「人員識別證」及「車輛通行證」由機場

公司營運安全處製發，本證僅通用於機場內演習時段，如非絕

對需要，請勿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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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編組及任務職掌表： 

編組職稱 行政職務 職掌 

指揮官 
機場公司總經理兼防護團團長

或代理人 

指揮督導防空疏散避難全盤作

業。 

副指揮官A 
機場公司副總經理兼防護團副

團長或代理人 

襄助指揮官處理防空疏散避難

全盤作業。 

副指揮官B 航空警察局副局長或代理人 

襄助指揮官處理園區「防空疏

散避難設施」建檔作業、人車

管控、人力指揮派遣及調度。 

計畫群組 

1.營運安全處。(主導處室) 

2.營運控制中心。(支援處室) 

3.資通處。 

4.公共事務與行銷處。 

5.特種防護團。 

1.負責統籌規劃參謀、計畫、

軍事、民防支援與執行。 

2.負責資通訊與災情通報。 

3.負責公共資訊。 

緊急服務群組 
1.航務處消防大隊。 

2.航警局。 

1.負責消防、搜救與核生化應

變。 

2.治安維持。 

人道服務群組 

1.物業開發管理處。(北區4F辦

公區-主引導處室) 

2.營運安全處。(北區1F及B1辦

公區-主引導處室) 

3.總務處。(南區4F辦公區-主

引導處室) 

4.總管理處。(南區2F辦公區-

主引導處室) 

5.維護處。(南區B2辦公區-主

引導處室) 

6.人力資源處。 

7.職業安全衛生考核處。 

1.負責避難與安置。 

2.負責醫療與公共衛生。 

3.民生物資與救災資源。 

工程處置群組 

1.業務處。 

2.工程處(含專案工程處)。 

3.維護處。 

4.總務處。 

1.負責交通運輸。 

2.負責公共工程與環境資源。 

3.負責水電與能源。 

後勤群組 1.總務處。 負責後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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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職安全衛生考核處。 

財務行政群組 

1.會計處。 

2.財務處。 

3.政風處。 

4.法律服務處。 

5.企業發展處。 

6.稽核室。 

負責行政庶務。 

玖、指揮與通信： 

  一、指揮通信裝備及代(呼)號(暫訂：藍色 333-空襲、綠色 333-空

難、紅色 333-火災、黃色 333-地震、紫色 333-輻射災害)。 

  二、園區軍民聯合防空（萬安○○號）演習指揮所設於第二航廈營

運控制中心，電話：2731999。 

  三、航警局軍民聯合防空（萬安○○號）演習指揮所開設於勤務指

揮中心，電話：3982177，傳真：3833054。 

  四、特種防護團電話：3982524、3982601，傳真：3931025。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滾動式修定另令頒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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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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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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